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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積極就相關問題研議處理方式或解決之道，俾能配合二代健保之實施，而任一制度都有其

利弊得失，補充保險費與現制相較，確實已朝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改革，值得推動實施。 

三、行政院已指示二代健保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本署綜整各項因素，並考量最新財務評

估後，已經提出 4.91%、5%、5.17%三種費率調整方案，報行政院核定中。 

四、至於二代健保對外的溝通說明，事實上，過去一年多來，本署及中央健康保險局已在全國各地

辦理 2,300 多埸說明會；待行政院核定實施日期及施行細則修正發布後，本署將儘速發布「全

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並於年底前再辦理數百場次之宣導說明會，讓社

會大眾更瞭解補充保險費新制。 

五、明年健保新制實施後，本署仍會廣徵各界意見，邀集相關學者團體共同討論，就制度面問題持

續檢討改進，以「家戶總所得」為課費基礎亦將為規劃方向之一，積極研議其可行性。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針對二代健保對特定利息所得扣繳百分

之二的「補充保費」政策，導致引發「拆單潮」與外界反彈聲

浪不斷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618） 

楊委員就二代健保對利息所得扣取補充保險費引發拆單潮與外界反彈聲浪等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全民健保是全民互助的社會保險，故保險費繳納係依經濟狀況量能付費，高所得者負擔較多，

低所得者負擔較少，使全體民眾皆能獲得適當的醫療照護。二代健保於維持現行保險費計收

方式下，另針對高額獎金、兼職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

等外界普遍認為應納入計費之其他所得，計收補充保險費，費基可涵蓋 9 成以上的綜合所得

，使所得相同者之保費負擔儘可能相近，以強化量能負擔之精神。 

二、近日外界反映因補充保險費之扣費門檻過低，致衍生存款拆單現象乙事，本署已研議將單次給

付之扣費門檻調整至 5 千元，使大多數弱勢群體不致成為補充保險費之扣繳對象，另本署亦

於 101 年 9 月 18 日與銀行界會商，對於其建議之改善事項，本署將在適法之原則下，儘可能

朝簡政便民之方向規劃，例如單筆達某一金額（如 2 萬元）以上之利息才由銀行扣取保費，

未達者，則由銀行將應扣費之明細資料送健保局於年度結束後，統一開單通知繳費。 

三、本署於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草案之研議過程，曾針對重要議題及草擬之條

文，對外召開多次座談會，並皆邀請財政部及金管會等單位，共同參與討論，以使該辦法更

臻完備。近日將再就扣繳補充保險費之執行面議題，持續向相關部會請益，並密集拜會民間

團體，聽取實務面意見，俾使未來之扣繳流程更為周延可行。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魏委員明谷建請研議公路監理稽查人員在實際執法

時，能夠比照警察一樣辦理保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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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5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617） 

魏委員建請研議公路監理稽查人員在實際執法時，能夠比照警察一樣辦理保險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公路總局為加強公路監理聯稽路檢人員生命安全保障，前於 100 年 10 月 28 日函報行政院

人事局（已改制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建請同意旨揭稽查人員依「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

亡殉職慰問金發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11 條第 3 款：「其他奉派會同執行警察、海

岸巡防、消防機關勤務之公務人員」之規定，準用警察慰問金發給辦法，俾使同為依法執行

公權力之人員能獲得公權力合法合理之保障，案經人事行政局函轉內政部警政署核處，尚未

獲同意。公路總局爰於 101 年 1 月 10 日、3 月 14 日，分就相關問題提出申復，函請內政部警

政署同意聯稽路檢人員準用本辦法，所需經費於公路總局相關經費項下勻支，內政部警政署

對適用法令依據正磋商中。 

二、本部已請公路總局就各監理所會同警察執行聯稽路檢之法律依據、警察機關須由各監理機關協

助提供駕駛人車輛等資訊，始能執行相關勤務之實務情形，並援引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適用

「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金發給辦法」之案例，基於政府一體、人命等值之理由，

再積極爭取同意聯稽路檢人員準用「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金發給辦法」規定。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陸客來臺旅遊品質與安全案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4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606） 

黃委員就陸客來臺旅遊品質與安全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來臺觀光陸客人數增加，及提高旅遊旺季服務品質，觀光局辦理下列因應措施： 

(一)啟動大陸觀光團熱門景點人數預報機制，發布當日及預報未來 1 週主要景點之大陸觀光

團團數及人數，提供相關管理單位進行旅客流量控管參考。有關陸客參觀主要熱門景點

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太魯閣國家公園、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及野柳地質公園等相關主管機

關，對於陸客流量激增已採預約管理等因應及疏導之改善措施。 

(二)透過「台旅會」協調大陸「海旅會」督導組團社合理收費，並建立兩會溝通平臺，相互

通報組、接團社品質異常訊息，並依規定查處，共同維護市場秩序。購物保障方面，輔

導品保協會持續推動旅行購物保障制度，確保購物商店商品品質及誠信標價，並協調檢

、警單位共同查緝商店以假貨、劣品及鏢客（賣假貨之商人）等詐騙旅客之行為。為消

弭旅行業殺價搶團、紊亂旅遊市場情事，觀光局業訂頒「交通部觀光局獎勵民眾檢舉違

反大陸觀光團旅遊品質案件給獎實施要點」，並設置 24 小時旅遊品質檢舉專線受理檢舉

。 


